政法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

2013年第[1]号

关于招募新生班班主任助理的通知
为了更好地协助我院完成新生入学的相关工作，组织好新生班级的建设，协助班主任成立班级机构，同时在生活、学习等方面给新生一定的指导和帮助，根据学院需要，现面向11级各班招募新生班班主任助理，具体如下：
1、 职务要求：

1. 党员或预备党员，思想作风过硬，服务意识、责任意识强，能对新生起模范带头作用
2. 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较好的群众的基础

3. 品学兼优，曾获二等奖学金及以上，有担任过班级、团学、社团干部的学生优先考虑
2、 招募程序：

1. 由11级学生自愿报名，并在7月5日下午五点前以班级为单位将申请表提交至辅导员办公室。
2. 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结合申请人的综合情况，拟定12名同学为新生班班主任助理并予以公示，公示期间，如有意见可直接向辅导员反映。
3. 公示结束后，如无异议，公示人员成为新一任班主任助理。
附件：2013年嘉应学院政法学院新生班班主任助理自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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